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部分修正規定

二、政府出版品應使用文化部建置之政府出版品資訊網（網址為http://open.nat.gov.tw/gpnetwork）申請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overnment Publications Number；以GPN標示），每一獨立出版單元以申請一號為原則，不同出版形式應分別申請；重製時沿用舊編號，修訂或增訂時重新申請。連續性出版品創刊時申請一號，連續出刊時沿用舊編號，更名時應重新申請。

九、文化部應依地區分布及便民服務原則，選定寄存圖書館，辦理全部政府出版品寄存。

各機關得視需要另行選定其出版品寄存對象。

十六、寄存圖書館就逾保存年限或得予淘汰之政府出版品，應列冊後轉贈其責任區內之圖書館或銷毀。

前項責任區之劃分，由文化部定之。

十七、寄存圖書館應指定專人為寄存業務聯絡人，如有異動應通知文化部。

十九、文化部得查核寄存圖書館之執行績效，查核結果得作為選定寄存圖書館之參考。

三十、各機關出版、發行圖書時，於已取得著作財產權範圍內，應同意由文化部辦理流通利用。

        文化部得選定出版機關已取得著作財產權範圍內之連續性出版品，於徵詢出版機關同意後，辦理流通利用。

        前二項之同意，應包括同意由文化部自行、由該會授權他人流通利用及由文化部統籌洽定其合理使用報酬。

三十一、各機關同意由文化部辦理圖書或連續性出版品流通利用時，應將該出版品、同意函及利用清單（如附件五）函送文化部，如有電子檔應併送之。

前項電子檔應符合規範（如附件六），並應於送交文化部前，先掃除電腦病毒及自行備份存檔。
三十二、各機關同意由文化部辦理連續性出版品流通利用時，應逐期就該期單篇文章全文或摘要分別同意之。

非書資料及電子出版品應記載事項示例

（一）錄影節目帶(含錄影帶及光碟型式等)外盒、帶側、碟面應記載事項示例
外盒部分

 

錄影帶側面標籤



（二）錄音資料帶(含錄音帶及光碟型式等)外盒、卡帶、片面應記載事項示例
外盒部分





（三）電腦檔、資料庫及網頁等內容應記載事項示例


政府出版品委託統籌展售清單
出版機關／單位：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地址：
展售門市： 

供貨日期：　　年　　月　　日
	GPN
	出版品名稱
	定價
	數量

	
	
	　
	　

	
	
	　
	　

	
	
	　
	　

	
	
	　
	　

	
	
	　
	　

	
	
	　
	　

	
	
	　
	　

	
	
	　
	　

	
	
	　
	　

	
	
	　
	　


     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　　　　　　　　　　書局　簽收

聯絡人：
註：
一、機關檢送出版品至展售門市時應填具本清單1式2份，1份機關留存備查，1份連同出版品送交展售門巿，並由門巿於貨到簽收回傳供書機關，以供核帳。

二、初版之出版品請依下列指定數量送交各展售門巿銷售；各展售門巿得視銷售情形向機關續批取所需數量。
三、展售門巿於每年6月、12月依實際銷售數量辦理結帳，並於2個月內結清帳款，門市除以定價60%結付帳款外，其他依照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第9條規定辦理而另有約定結帳折扣者，從其約定。

四、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名稱、寄送地址、聯絡人及第1次寄送數量，文化部將另行函知各機關，並公布於政府出版資料品資訊網（網址：http://open.nat.gov.tw/gpnetwork）。

（一）辦理圖書同意利用之定型函稿格式範例

○○○○○○○○○○○  函
地址：

傳真電話：

聯絡人及電話：

受文者：文化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下列出版品紙本1冊（電子檔）及利用清單1份如附件，請 查照。

說明：

1、 出版品題名（統一編號GPN）：

2、 本機關就前項出版品，同意貴部利用（同意範圍如利用清單），其所生之合理使用報酬，由貴部統籌洽定之。

正本：文化部
副本：
注意事項：已同意文化部之出版品，若另有讓與或專屬授權等情事，務請保障已授予本部之相關權利。

圖書之利用清單            機關名稱：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出版品基本資訊
	同意利用之範圍
	是否可提供電子檔

	序號
	題名
	GPN
	出版年月
	精/平裝
	定價
	部分同意（可複選）
	全部同意
	備註
	電子檔類型

	
	
	
	
	
	
	數位典藏
	數位閱覽服務
	部分內容試閱
	製作電子書銷售
	隨選列印銷售
	重製加印
	
	
	

	
	
	
	
	
	
	
	
	
	
	
	
	
	
	是（可複選）
	否

	
	
	
	
	
	
	
	
	
	
	
	
	
	
	
	定稿印製檔（封面）
	

	
	
	
	
	
	
	
	
	
	
	
	
	
	
	
	定稿印製檔（內文）
	

	
	
	
	
	
	
	
	
	
	
	
	
	
	
	
	印製用PDF檔（封面）
	

	
	
	
	
	
	
	
	
	
	
	
	
	
	
	
	印製用PDF檔（內文）
	

	
	
	
	
	
	
	
	
	
	
	
	
	
	
	
	全文掃描PDF檔
	


一、同意利用之範圍，不限地域及時間，說明如次：
（一）數位典藏：指基於文獻保存之目的，由本部及授權他人進行數位化掃描、儲存及收錄於資料庫。（涉及重製權及編輯權）
（二）數位閱覽服務：指基於寄存服務需求，促進政府出版品之免費流通利用，由本部及同意寄存圖書館，進行數位化掃描、儲存、收錄於資料庫，並透過相關認證機制及借閱數量、時間之限制，以非營利方式提供線上檢索、瀏覽或下載借閱等服務。（涉及重製權、編輯權及公開傳輸權）
（三）部分內容試閱：指基於出版品銷售或推廣流通目的，由本部及授權他人以出版品之前十頁內容為原則，進行數位化掃瞄、儲存、收錄於資料庫，並提供使用者試閱之服務。（涉及重製權、編輯權及公開傳輸權）
（四）製作電子書銷售：指同意本部及授權他人以PDF格式或其他適合網路瀏覽之電子檔格式儲存、收錄於資料庫，並提供利用及銷售之服務。（涉及重製權、編輯權及公開傳輸權）
（五）隨選列印銷售：指同意本部及授權他人以PDF格式或其他電子檔格式儲存、收錄於資料庫，以隨選列印（Print on Demand，POD）視需要列印紙本銷售或利用。（涉及重製權、編輯權及散布權）
（六）重製加印：指同意本部及授權他人重製加印紙本銷售或利用。（涉及重製權、編輯權及散布權）
（七）「全部同意」係指機關應事先取得所同意之出版品，以各種方法，不限地域、時間、內容利用該出版品及授權他人利用之權利。

（二）辦理各卷期連續性出版品同意利用之定型函稿格式範例
○○○○○○○○○○○  函
地址：
傳真電話：
聯絡人及電話：
受文者：文化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連續性出版品題名）（○○卷○○期）（○○年○○月）紙本1冊（電子檔）及利用清單1份如附件，請 查照。
說明：
1、 出版品題名（統一編號GPN）：

2、 本機關就旨揭出版品，不限時間、地域同意貴部利用（同意範圍如利用清單），其所生之合理使用報酬，由貴部統籌洽定之。
正本：文化部
副本：
注意事項：已同意文化部之出版品，若另有讓與或專屬授權等情事，務請保障已授予本部之相關權利。

連續性出版品之利用清單       

機關名稱：                                 承辦人：                                    聯絡電話：

題名：                                     GPN：                 卷期：               出版年月：
	出版品基本資訊
	同意利用之範圍
	是否可提供電子檔

	序號
	篇名
	全文（含摘要）
	摘要
	備註
	電子檔類型

	
	
	
	
	
	

	
	
	
	
	
	是
	否

	
	
	
	
	
	
	印製用PDF檔（內文）
	

	
	
	
	
	
	
	全文掃描PDF檔
	


一、本部就各機關同意利用之範圍，由本部及授權他人進行數位化掃描、儲存、收錄於資料庫及透過網路提供檢索、瀏覽、列印等服務。（涉及重製權、編輯權、公開傳輸權）

二、各機關應就連續性出版品各期內容列出利用清單，並依各篇文章係同意全文（含摘要）或摘要予以勾選。

三、各機關可就第一項所列以外之利用方式進行同意，並敘明於「備註」欄位。













附件五





附件四





題名


出版機關（地址、網址、承辦單位電話）


製作單位、資料維護單位


出版年月


檔案格式、系統需求設備


其他類型版本說明


GPN      相關國際編號


著作權利管理資訊





題名


出版機關


錄音或製作單位


長度


出版年月


GPN


相關國際編號











題名


出版機關


錄音或製作單位


長度


出版年月


GPN


相關國際編號（如ISBN、ISRC）





片面標籤








帶面標籤








題名


內容大要


出版機關（含代表人、住址、網址、承辦單位電話）


錄音或製作單位（含住址、電話）


出版年月


長度


GPN       相關國際編號（如ISBN、ISRC）


定價


展售處（地址、電話、網址）


其他類型版本說明


著作權利管理資訊





註：「免送審類別」為文化部規定免送審查即可發行之錄影節目帶，分類如下：


一、科技類。例：醫學紀錄，太空科技，生化科技等。 


二、企業管理類。例：商業資訊，商業管理，行銷企劃等。 


三、自然動物生態類。例：動物介紹等。 


四、地理風光類。例：旅遊資訊，風光介紹等。 


五、體育（摔角除外）類。例：釣魚活動，高爾夫球示範，運動競賽等。 


六、宗教傳播類。例：宗教講座等。 


七、輔助教學類。例：外語教學，英文、數學升學輔助教學，美術、音樂、舞蹈輔助教學，高普考職業輔導考試等。 


八、民俗藝術類。例：民俗藝品製作，民俗技藝表演，古蹟介紹等。 


九、童謠歌唱音樂類。 


十、傳統戲曲類。 


十一、歌唱伴唱類。 


十二、藝文表演類。 


十三、非劇情性「紀錄類」。 


十四、公共議題論述類。


十五、平面出版品輔助類。


前項十五類錄影節目帶不包括大陸地區錄影節目。





題名、長度、級別、核准字號或免送審類別（註）、權利範圍（家用或公開播映用）、出版機關（代表人、地址）、ＧＰＮ、相關國際編號                                             





碟面標籤








題名、長度、級別、核准字號或免送審類別（註）、權利範圍（家用或公開播映用）、出版機關（代表人、地址）、ＧＰＮ、相關國際編號














題名


內容大要


出版機關（含代表人、住址、網址、承辦單位電話）


錄音（影）或製作單位（含住址、電話）


出版年月                 


長度      級別       核准字號或免送審類別


權利範圍（註明家用或公開播映用）        


GPN     相關國際編號（如ISBN、ISRC）


定價


展售處（地址、電話、網址）


其他類型版本說明


著作權利管理資訊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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